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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

至 2024 年 3 月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焦作市

审计局自 2024年 5月 9日至 2024年 5月 24日，对焦作市公共

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交集团）2023年 1月至 2024年

3月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公交集团经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，是焦作市以城

市客运服务为主的市属国有企业。主要从事城市公共交通、道路

旅客运输经营等。

公交集团 2023年营业收入 0.52亿元，营业外收入 0.87亿元

（其中财政补贴 0.42亿元），成本费用 1.54亿元，净利润-0.16

亿元。截至 2023年底，企业资产总额 2.35亿元，负债总额 2.01

亿元，所有者权益 0.34亿元，累计亏损 2.80亿元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，公交集团提供的会计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基

本真实反映了公交集团的财务收支状况，基本遵守相关法律法

规。但审计中也发现，公交集团存在长期亏损、资金短缺、人员

流失、难以正常运转的重大风险，在经营管理和财务核算方面，



— 3 —

还存在部分成本管理不到位、内部核算不规范、未及时收取租金

和未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等问题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部分车辆闲置，未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。

（二）个别停保场未能充分发挥功能，未充分发挥财政资金

效益。

（三）未按时足额收取租金。

（四）职工医院资产、人员权责不明。

（五）企业资产出租不合规。

（六）少摊销无形资产，虚增资产 47.83万元。

（七）分流人员成本较高。

（八）内部核算不规范，归集成本不合理。

（九）非主业长期亏损。

（十）违法收取职工保证金 1.6万元。

四、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。对未按时足

额收取租金问题，要求及时进行催收，避免国有资产收益损失；

对违法收取职工保证金问题，要求清理、退还违法收取的保证金，

并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。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焦作市审计局

建议：（一）加强企业经营管理，积极创收。（二）加强企业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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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管控。（三）加强成本控制，定期开展有效的运营情况分析。

（四）加强人力资源管理，降低人力退出成本，提高职工薪酬待

遇，稳定职工队伍。（五）推动企业办医疗机构改革。（六）加强

企业资产管理。

五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目前，对未按时足额收取租金问题，公交集团已将履约保证

金冲抵车体广告位租赁费，并责成中州精致酒店制定还款计划书

已按计划书逐步收缴；对职工医院资产、人员权责不明问题，公

交集团已将职工医院纳入合并报表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，规范子

公司的管理；对企业资产出租不合规问题，公交集团对有关人员

进行了约谈，强调今后场地出租工作，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有

关规定，遵照程序书面呈请国资委审批后方可办理相关出租手

续；对少摊销无形资产，虚增资产 47.83 万元问题，公交集团在

审计期间已调账处理；对分流人员成本较高问题，公交集团开展

长期不在岗人员专项治理工作，制定《焦作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

公司人事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，并按照该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职工

招聘和退出体制机制；对内部核算不规范，归集成本不合理问题，

公交集团加强财务管理，规范内部成本核算机制，2024 年上半

年大修厂人力成本同比降低；对非主业长期亏损问题，公交集团

责成三家子公司开展内部经营整顿和发展方式的市场化改革；对

违法收取职工保证金问题，公交集团已退还违法收取的保证金。

其他问题正在整改。具体整改结果由公交集团向社会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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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审计局

2024年 12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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